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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中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分为自然人

和法人两种。 负税人：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纳税人

与负税人有时一致。 2.课税对象：征税的依据 体现不同税种

征税的基本界限，决定不同税种名称的由来以及各个税种在

性质上的差别。是税法诸要素中的基础性要素；是一种税区

别于另一种税的最主要标志；体现着各种税的征税范围；其

他要素的内容一般都是以课税对象为基础确定的。 课税对象

与计税依据的关系：课税对象是指征税的目的物，计税依据

则是在目的物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对目的物据以计算税款的

依据或标准；课税对象是从质的方面对征税所作的规定，而

计税依据则是从量的方面对征税所作的规定，是课税对象量

的表现。 计税依据在表现形态上有两种：A：价值形态：课

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一般是一致的。 B：实物形态：课税对象

和计税依据一般是不一致的。 税目：税目是课税对象的具体

化，反映具体的征税范围，代表征税的广度。分为列举税目

和概括税目两类。 3.税率：税率是应纳税额与征税对象之间

的比例，是计算税额的尺度，代表课税深度，关系着国家的

收入多少和纳税人的负担程度。税率的形式：比例税率、累

进税率、定额税率、其他形式。累进税率的分类主要内容额 

累全额累进税率 1.对具体纳税人来说，在应纳税所得额确定

之后，相当于按照比例税率征税，计算方法比较简单。2.税

收负担不合理，特别是在各级征税对象数额分界处可能发生



税额增加超过征税对象数额增加的不合理现象。超额累进税

率 1.计算方法比较复杂，征税对象数量越大，包括等级越多

，计算步骤也越多；2.累进幅度比较缓和，税收负担较为合

理；3.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不一致，税收负担的透明度差。

超倍累进税率 以课税对象数额相当于计税基数的倍数为累进

依据，按超累方式计算应纳税额的税率。1.超倍累进率是绝

对数时，超倍累进税率=超额累进税率；2.是相对数时，超倍

累进税率=超率累进税率。 税率的其他形式： A.名义税率与

实际税率： 名义税率是指税法规定的税率。通常名义税率＞

实际税率 B.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 边际税率是指再增加一些

收入时，增加的这部分收入所纳税额同增加收入之间的比例

。比例税率：边际税率=平均税率，累进税率：边际税率＞平

均税率。 4.减免税的基本形式：基本形式主要内容税基式减

免 使用最广泛, 直接缩小计税依据的方式实现减免税。具体

包括： a.起征点：征税对象达到一定数额开始征税的起点。

b.免征额：在征税对象的全部数额中免予征税的数额。 c.项目

扣除：在课税对象中扣除一定项目数额，以其余额作为依据

计算税额。 d.跨期结转：将以前年度的经营亏损等本纳税年

度经营利润中扣除。 注意：起征点和免征额的联系和区别 联

系：没有达到起征点或没有超过免征额的情况下，都不征税

，二者相同。 区别：①收入达到或超过起征点时，就其收入

全额征税；而当纳税人收入超过免征额时，则只就超过的部

分征税。 ②收入恰好达到起征点时，就要按其收入全额征税

；而当纳税人收入恰好与免征额相同时，则免于征税。 ③享

受免征额的纳税人就要比享受同额起征点的纳税人税负轻。

起征点只能照顾一部分纳税人，而免征税额则可以照顾适用



范围内的所有纳税人。 税率式减免 通过直接降低税率的方式

实行的减税免税。适用于行业、产品等“线”上减免，在流

转税种运用得最多。具体包括重新确定税率、选用其他税率

、零税率等形式。税额式减免 通过直接减少应纳税额的方式

实行的减免税。限于解决“点”上的个别问题，特殊情况下

适用。具体包括：全部免征、减半征收、核定减免率、另定

减征税额等。 相关推荐：#0000ff>2012注册税务师考试《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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